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21-530        
项目名称：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28#厂房
审查机构：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
颁书日期：    2021年12月20日      
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28#厂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0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附审查意见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28#厂房

	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司徒镇

	
	建筑面积
	19515.56㎡
	建筑总高度
	22.1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4层 
	耐火等级
	二级/丙2类

	
	场地类别
	Ⅲ类
	抗震等级
	三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架
	基础形式
	桩基

	
	规 模
	4F/跨度10m/吊车无
	工程等级
	中型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
	资质等级
	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66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楼板抗震缝应进行防火封堵（建筑防火封堵标准GB/T51410-2020第4.0.2条）。所引图集缺。
2、楼梯梯段三股人流应两侧设扶手。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封闭楼梯间最顶层的外窗不能满足暖通专业的排烟要求。

四、其他

1、请仔细核对设计院出的总图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图（因电脑尚显示不清楚）坐标位置、层数、高度、面积、使用功能等规划指标，确保与规划局批准的总图完全一致（否则应由设计单位负由此而产生的责任）。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1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赵雪林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设计
	

	设计人
	左威群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66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. 基础部分：

1）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，桩基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，需根据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确定（JGJ94-2008-5.3.1.2），未提供试桩报告，设计依据不足（试桩和工程桩应满足同一条件，试桩数量需满足规范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）； 

2）设计文件不得指定作为工程桩检测用的桩基具体位置，保证工程桩检测的代表性和随机性；
2. 分析设计计算完整性：
1）卫生间蹬坑的荷载需重新复核、计算并回复复查结；
2）两桩承台的短方向基础梁配筋应考虑柱底弯矩的影响（提供基础梁配筋计算书未考虑）；         

三、安全性问题: 

（无）
四、其他问题：

1. 工程概况应标明工程所在地地址；

2. 本工程砼构件请校审人员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；重新整理图纸目录，将图纸修改及设计变更也列入目录中，送交审图中心予以确认；
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朱明华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

	设计人
	张耀华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66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
	

	专业负责人
	贡伟荣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邹颖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66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66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(无)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四、其它

(无)


	项目负责人
	朱明华
	安全隐患
	
	强制性条文

	建筑防火 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设备
	

	设计人
	钟国洪
	
	
	
	


（消防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8#厂房

	1、总平图中，与28号厂房相邻南侧的建筑需标清火灾危险类别。

2、消防车道、转弯半径等应标注清楚。
3、提供室外消防总水图、消防泵房及消防水池图纸。



工程编号：21-250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勘察深度
（无）
四、其它
1、勘探点一览表中：稳定水位标高比初见水位标高低有误、稳定水位埋置深度比初见水位埋置深度深有误，请复核。


	设计人
	杨益民
	专业负责人
	杨益民
	注册师
	高山三


